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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砂石开采、装卸、运输、销售、加工、仓储及相关服务；建

材、五金交电、金属材料、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

品）、木制品、机电产品、环保设备、工艺礼品、日用百货的

销售；建筑工程；绿化养护工程；企业管理；普通货物贸易。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其他情况 非失信被执行人 

备注：上述信息来源于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和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2、关联关系 

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1）关于荣信建材 

荣信建材是沅江市城市建设投资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全资控股的砂石销

售公司，拥有沅江市政府授予的沅江本地市场唯一砂石经销权，并与益阳市城市

建设投资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属公司益阳市晓日砂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益阳晓日公司”）共同成立益阳市沅江晓日砂石经营有限公司（益阳晓日公司

占股51%，荣信建材占股49%；以下简称“沅江晓日公司”）在沅江市专营河砂开

采业务，沅江晓日公司拥有沅江市政府授予的沅江市唯一河砂开采权。荣信建材

是沅江晓日公司的砂石主要经销商之一，具备一定的供货能力。 

（2）关于巴南湖及东堤拐采区 

依据湖南省水利厅2023年9月发布的《湖南省湘资沅澧干流及洞庭湖河道采

砂规划（2023－2027年）》，沅江巴南湖采区、东堤拐采区属于该规划范围内。其

中，巴南湖采区规划期采砂控制总量为4630万吨，东堤拐采区规划期采砂控制总

量为8160万吨。预计2024年-2027年，巴南湖采区采砂总量不低于1000万吨/年，

东堤拐采区采砂总量不低于2000万吨/年。 

（3）关于赤山岛 

沅江市和谐矿区建筑用砂（砂砾石）矿位于沅江赤山岛南嘴镇，砂砾石储量

为435.60万吨。 

4、类似合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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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名称 
预付款 
金额 

供应物料 供应数量 （万吨） 采购价格 供应物料期限 合同签订时间 备注 

砂石经营合作
合同 

3 亿元 
河砂、河卵石、
碎石 

每个结算合同年度总供应量不少
于 500 万吨，三个结算合同年度
总供应量不少于 1500 万吨 

按合同约定的优
惠价格供应 

36 个月 2020 年 9 月 

合同已到期，双方拟签
订《<砂石经营合作合
同>结算协议》，并按相
关合同约定终止合同。 

沅江荣信尾料
销售合同 

1 亿元 
尾 料 （ 河 卵
石）、河砂 

河卵石：协议约定两条专销采挖
船采挖的全部尾料（河卵石） 
河砂：不超过 50 万吨 

按合同约定的优
惠价格供应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沅江巴南湖
采区到期限为止 

2020 年 12 月 正常履行中。 

《沅江荣信尾
料销售合同》
补充协议（一） 

5000 万元 尾料（卵石） 

主合同生效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累计供应尾料（卵石）不
少于 200 万。2022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累计供货量不少于 200
万吨 

按合同约定的优
惠价格供应 

至沅江巴南湖采
区到期限为止 

2021 年 11 月 正常履行中。 

《沅江荣信尾
料销售合同》
补充协议（二） 

1.2 亿元 尾料（卵石）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第一个年
度内，供应尾料（卵石）不低于
450 万吨/年（含补充协议（一）
约定的 200 万吨/年)；从 2023 年
1 月 1 日起，以后每个年度内供应
尾料(卵石) 不低于 400 万吨/年 

按合同约定的优
惠价格供应 

 

至沅江巴南湖采

区到期限为止 

2021 年 12 月 正常履行中。 

沅江荣信砂场
库存砂石销售
专用合同 

2000 万元 
金太阳砂场现
有库存河砂 

约 26 万吨（以实际数量为准） 
按合同约定的优
惠价格供应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 

2021 年 2 月 已履行完毕。 

沅江荣信河砂
销售合同 

5000 万元 河砂 
合同年度不少于 300 万吨（政策
性停采和不可抗力因素停采三个
月以上除外） 

按合同约定的优
惠价格供应 

2021 年 8 月 19
日至 2022 年 8
月 18 日 

2021 年 8 月 已履行完毕。 

沅江荣信砂石
销售合同 

5000 万元 河砂 
供应河砂不少于 1 万吨/轮（正常
情况下平均每天 1 轮左右） 

按合同约定的优
惠价格供应 

2022 年 8 月 19
日至 2023 年 8
月 18 日 

2022 年 8 月 已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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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拟签订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砂石经营合作合同>结算协议》 

甲方：沅江荣信建材有限公司 

乙方：湖南发展益沅自然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1日，甲方与乙方签订《砂石经营合作合同》，合同期限为36个月，

合同于2023年9月28日到期，现就该合同履行情况进行结算，并签订结算协议。 

1、在《砂石经营合作合同》履行过程中，因极端干旱天气等因素影响，甲

方供货量及价差未达到合同约定标准，按照合同约定，甲方应向乙方支付补偿

2723万元，2022年12月31日甲方已向乙方支付补偿1000万元，还应支付剩余补偿

1723万元，该剩余补偿在本协议签订后一个月内支付500万元，剩余部分在2023

年12月31日之前付清。 

2、如有其他未尽事宜，甲乙双方进一步协商解决。 

3、本协议由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二）《沅江荣信东堤拐及巴南湖采区河砂销售合同》 

甲方（供货方）：沅江荣信建材有限公司 

乙方（采购方）：湖南发展益沅自然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1、供货地点 

供货地点为沅江东堤拐及巴南湖两个采区湖面，如遇到沅江东堤拐及巴南湖

等采区缺货情况下，甲方可以将供应地点变更至附近其他采区或砂场，但应提前

通知乙方。 

2、供应物料名称、数量及收费方式 

（1）供应物料为：河砂 

（2）供应数量：计划每轮配载2万吨，在沅江东堤拐采区和巴南湖采区统筹

安排，合同年度内（即合同签订之日起连续12个月为一个合同年度）供货量不少

于250万吨。 

（3）供应物料期限：从合同签订开始至预付款抵扣完为止，最长不超过三

年。当预付款抵扣至剩余5000万元时，乙方可补足预付款至1亿元，继续享有本

合同第二条第4款约定的价格优惠和第二条第2款约定的砂石供应配载及数量。如

预付款降低至5000万元以下，乙方不再补充预付款，则在预付款抵扣完后合同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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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如在合同有效期内预付款未抵扣完，则剩余款项在合同到期后30日内退还，

逾期未退还的预付款，甲方需向乙方支付每日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4）销售价格：销售价格按甲方对外公布的价格9.3折优惠，如合同履行过

程中甲方优惠政策调整，乙方应享有东堤拐及巴南湖两个采区最优惠的折扣。 

乙方享受上述价格优惠政策的同时，享受东堤拐及巴南湖两个采区或沅江晓

日砂石经营有限公司发布的其他相应折扣、折让等政策，甲方应根据采区或沅江

晓日砂石经营有限公司折扣、折让等政策相应调整对乙方的销售政策。 

（5）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20日内，乙方累计缴纳河砂预付款人民币2亿元，

货款在预付款中抵扣。后续补款按本合同相应约定进行。 

（6）合同生效后，乙方按照甲方配额在采区报档，并按照排档顺序和配额

自行组织运输船到场接收。 

（7）甲乙双方船运以出料的签单发航联审单、车运以出料的过磅单作为最

后结算依据，并经甲、乙双方工作人员签字确认，结算款在预付款中扣除。 

3、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严格按照约定供货量组织备料并供货。 

（2）要求乙方严格按照采购计划组织车船到场运输物料。 

（3）要求乙方按照合同要求及时支付预付款，因费用支付不及时，甲方有

权解除双方合同。 

4、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要求甲方按照采购计划备货。 

（2）装运物料的车船及人员必须符合交通规则并缴纳相关保险，运输过程

中非因甲方原因造成的工伤事故及车船碰撞事故，甲方不承担责任。 

（3）按合同约定及时支付预付款。 

（4）运力保证每轮2万吨。 

5、违约责任 

（1）如合同年度内河砂供货总量少于250万吨，不足部分甲方需向乙方支付

6元/吨的补偿，补偿计算方式为[250万吨-本合同年度实际供货量（万吨）]*6

元/吨。 

（2）如乙方达不到每轮2万吨的运力，按照采区统一规定承担相应责任（具

体参见《益阳市沅江晓日砂石经营有限公司关于沅江巴南湖采区第四轮砂石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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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和益阳市沅江晓日砂石经营有限公司、沅江荣信建材有限公司新出台的关

于客户运力保障相关奖惩制度）。 

6、合同担保 

湖南沅江琼湖投资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和沅江市城市建设投资运营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对甲方在本合同项下的所有义务、责任、债务向乙方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2年。 

（三）《沅江荣信赤山岛山砂销售合同》 

甲方（供货方）：沅江荣信建材有限公司 

乙方（采购方）：湖南发展益沅自然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1、供货地点 

供货地点为沅江市和谐矿区建筑用砂(砂砾石)矿区，如沅江黑泥洲疏浚区域

湖面开采，甲方可从黑泥洲等其他采区或砂场供应砂石，但应提前通知乙方。 

2、供应物料名称、数量及收费方式 

（1）供应物料为：建筑用砂砾石 

（2）供应数量：沅江市和谐矿区建筑用砂(砂砾石)矿区或其他采区供应砂

石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调配供应量，合同年度内（即合同签订之日起连续12个月为

一个合同年度）砂石供货总量不少于70万吨。 

（3）供应物料期限：从合同签订开始至预付款抵扣完为止，最长不超过两

年。当预付款抵扣至剩余700万元时，乙方可补充预付款，继续享有本合同第二

条第4款约定的价格优惠和第二条第2款约定的砂石供应配载及数量。如预付款降

低至700万元以下，乙方不再补充预付款，则在预付款抵扣完后合同即终止，如

在合同有效期内预付款未抵扣完，则剩余款项在合同到期后30日内退还，逾期未

退还的预付款，甲方需向乙方支付每日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4）销售价格：按甲方对外公布的对大客户的优惠价格。 

（5）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20日内，乙方累计缴纳砂石预付款3500万元，

货款在预付款中抵扣。 

（6）合同生效后，乙方按照甲方通知或要求报档，并按照排档顺序和配额

自行组织车船到场接收。 

（7）甲乙双方船运以出料的签单发航联审单、车运以出料的过磅单作为最

后结算依据，并经甲、乙双方工作人员签字确认，结算款在预付款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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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严格按照约定供货量组织备料并供货。 

（2）要求乙方需严格按照采购计划组织车船到场运输物料。 

（3）要求乙方按照合同要求及时支付预付款，因费用支付不及时，甲方有

权解除双方合同。 

4、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要求甲方按照采购计划备货。 

（2）装运物料的车船及人员必须符合交通规则并缴纳相关保险，运输过程

中非因甲方原因造成的工伤事故及车船碰撞事故，甲方不承担责任。 

（3）按合同约定及时支付预付款。 

5、违约责任 

如合同年度内砂石供货总量少于70万吨，不足部分甲方需向乙方支付4元/

吨的补偿，补偿计算方式为[70万吨-本合同年度实际供货量（万吨）]*4元/吨。 

6、合同担保 

湖南沅江琼湖投资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和沅江市城市建设投资运营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对甲方在本合同项下的所有义务、责任、债务向乙方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2年。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签订相关日常经营合同，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及长远利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时，湖南沅江琼湖投资建设开发集团有限

公司和沅江市城市建设投资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对荣信建材在相关销售

合同项下的所有义务、责任、债务向湖南发展益沅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风险

相对可控。 

五、风险提示 

1、政策风险。河道采砂和砂石销售属于政府管制行业，国家及地方政府对

砂石开采、环保政策的变化，对砂石业务的供货和销售均产生重要影响。 

2、市场风险。砂石骨料需求对基建房建行业等依赖性较强，市场供需关系

变化，对公司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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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极端气候风险。如遇极端干旱气候，长期枯水季节，可能导致采区长时

间停采，停止供货，对公司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六、合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相关日常

经营合同的议案》，并授权公司经营层依照公司内部流程办理和签订本次相关日

常经营合同的后续全部事宜。表决结果为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备查文件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13 日 

 


